
关于加强我校剧毒、易制爆化学品集中管理的通知 

 

各学院及实验室： 

    近日，我校师生因私自违规购买易制爆化学品，被公安局传唤批

评教育，同时通过实验室危险化学品摸排发现，各学院多少都存在这

样问题。10 月 23 日，海淀区公安局专门来我校进行了检查，对我校

的易制爆化学品管理提出了整改建议，要求我校易制爆化学品及剧毒

化学品须由学校统一存储，集中管理。根据相关规定及整改建议，现

拟定我校管制化学品管理整改工作安排如下： 

一、剧毒化学品管理 

1、学校存有极少量的历史遗留下来的剧毒化学品，没有处理，

还存放在老师手中，需要在三天之内收缴到我校剧毒化学品库房统一

保管，如有需要继续使用的，要按照学校相关管理规定使用。（要求

学院 10 月 24-25 日，上缴到库房）。 

各学院拥有剧毒化学品的老师，要写清说明材料，内容包括：何

时何地购买的何种剧毒品，购买数量和使用用途，以后是否还要继续

使用，现剩余数量是多少，同时要保证以后不再私自购买剧毒化学品，

如再私自非法购买责任自负，使用老师、实验室负责人、学院领导签

字盖章交给我处备案。存有的剧毒化学品要在实验室管理处老师、学

院领导、使用老师三方的监督下，进行现场称重，记录在案，并做好

出入库登记手续。 

2、今后如要使用剧毒化学品，首先在化学试剂管理系统上申请

购买，由学校到公安局审批，审批通过了，才能购买，存放在我校剧



毒化学品库房中，使用剧毒化学品要提前三天递交《剧毒化学品领用

申请表》同时上交《实验工艺指导书》，由使用老师、实验室负责人、

学院领导签字后上报给实验室管理处，实验室管理处审批通过之后，

进行领取同时做好出出入库登记手续，并在实验室管理处老师的监督

下进行配液（有映像留存），使用后的废液如果没有毒性了按照一般

化学废液进行收集处理，如果依然含有毒性要当天交还到实验室管理

处统一管理。 

二、易制爆化学品管理 

1、各学院要对现存的易制爆化学品再次进行摸排，以易制爆化

学品品名为单位，做好登记工作。 

2、10 月 26-31 日，实验室管理处到各学院进行统一收集管理，

请各学院把易制爆化学品按照品名进行提前收集整理，并存放在试剂

箱内，做好标记（哪个实验室哪位老师的什么试剂，并标明该试剂有

哪些不稳定特性，需要在什么条件下存储，这些内容都可以在 MSDS

上查询到，也可直接提供 MSDS 文件）。 

各学院拥有易制爆化学品的老师，要写清说明材料，内容包括：

何时何地购买的何种易制爆化学品，购买数量和使用用途，以后是否

还要继续使用，现剩余数量是多少，同时要保证以后不会私自购买易

制爆化学品，如再私自非法购买责任自负，使用老师、实验室负责人、

学院领导签字盖章交给我处备案。 

3、今后如要使用易制爆化学品，首先在化学试剂管理系统上申

请购买，由学校到公安局审批，审批通过了，才能购买，存放在我校

易制爆化学品库房中，使用易制爆化学品要提前一天递交《易制爆化

学品领用申请表》同时上交《实验工艺指导书》，由使用老师、实验



室负责人、学院领导签字后上报给实验室管理处，实验室管理处审批

通过之后，进行领取，同时做好出出入库登记手续。 

 

 

实验室管理处 

2017 年 10 月 24 日 


